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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文件
南文旅职院发〔2024〕14 号

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部门：

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收入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4

年第 6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、第 7 次党委会审定。现印发你们，请

严格贯彻执行。

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

2024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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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各项收入的管理工作，理顺学院、部

门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依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（财

教〔2022〕128号）、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制度（修

订）》（南文旅职院发〔2023〕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收入是指学院为开展教学、科研及其他活动依法取

得的非偿还性资金，主要包括：财政补助收入、事业收入、上级

补助收入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、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
第三条 收入管理应当重点关注下列风险：

（一）收入业务未归口计划财务处统一收取及集中核算，相

关收入合同未及时提交财务部门，票据、印章管理制度不严，可

能导致学院收入应收未收、收入金额不实、或者存在私设“小金

库”的情形。

（二）违反规定擅自增设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或扩大收

费对象，导致发生违规收费收入。

（三）未按规定及时上缴各类非税收入，可能导致违规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各类非税收入。

（四）收入核算不规范，收入长期挂账，未及时、准确地确

认为收入，导致学院收入不完整、不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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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收入业务相关岗位设置不合理，不相容岗位未实现相

互分离，可能导致发生错误或产生舞弊。

第四条 财政补助收入包括财政教育拨款、财政科研拨款及

财政其他拨款。

（一）财政教育拨款，即学院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

政教育拨款。

（二）财政科研拨款，即学院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

政科研拨款。

(三)财政其他拨款，即学院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本条上述

拨款范围以外的财政拨款。

第五条 事业收入即学院开展教学、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

的收入，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。

(一)教育事业收入，指学院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

收入，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

费、住宿费、委托培训费、考试考务费、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

收入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，不

计入教育事业收入；从财政专户核拨给学院的资金和经核准不上

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的资金，计入教育事业收入。

（二）科研事业收入，指学院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

收入，包括通过承接科研项目、开展科研协作、进行科技咨询等

取得的收入。科研事业收入不包括按照部门预算隶属关系从同级

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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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上级补助收入，即学院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

的非财政补助收入。

第七条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，即学院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

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。

第八条 经营收入，即学院在教学、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，

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第九条 其他收入，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，

包括投资收益、利息收入、捐赠收入、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等。

第十条 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、《高等学院收费管理

办法》、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制度（修订）》等有

关规定，学院的各项收入均由计划财务处统一收取，学院内部任

何部门不得私自收取任何费用。所有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院预算，

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各部门收取的所有收入，均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
管理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对取得的收

入进行挤占、挪用或现金坐支，也不得以个人名义长期存放银行，

应将全部所收款项及时、足额上交计划财务处。

凡是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侵占、截留学院收

入，私存、私放各种款项，均属私设“小金库”行为，将追究单位

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学院各项收入所涉及的所有收费项目，按照教育

厅、发改委等部门规定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，按规定使用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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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

第十三条 根据《南充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

法》文件要求，学院所有公有房屋、场地出租收取的租金等收入

应按合同金额由计划财务处收取。同时学院所有公有房屋、场地

出租合同均需交计划财务处一份备查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南充文化旅游职

业学院收入管理办法》（南文旅职院发〔2020〕51 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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